
綦发改审批〔2026〕22号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核定綦江区藻渡水库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三期）概算的通知
重庆市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站：

你单位《关于核定綦江区藻渡水库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三期）概算的请示》（綦水建文〔2025〕77号）及工程概算书收悉。根据相关文件及中洲宏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概算的审查意见，原则同意重庆两江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概算所采用的原则、方法和定额，现将该项目投资概算核定如下：

一、项目业主：重庆市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服务站
二、建设地点：重庆市綦江区赶水镇马龙村
三、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新建人行桥公路工程全长约708m，路面宽约3m，项目起点接赶水镇现状村道，沿西北向展线约341m，设置桥梁跨越藻渡河（桥梁长约210m，宽约4m），跨越藻渡河后继续沿西北向展线约157m，终点接关坝镇Y215乡道。

四、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1814.41万元，其中：工程费1385.8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350.66万元，基本预备费77.95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
五、建设工期：12个月

六、招标核准：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文件报送发展改革部门后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与工程建设有关，未达到招标限额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和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的发包，按綦江府办发〔2024〕46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七、咨询、预算、评估等服务，单项合同估算价在国家规定的必须招标限额以下且在国家规定的必须招标范围之外的，按綦发改〔2021〕17号执行，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使用。

八、该项目须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程序，如需对本项目批复的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进行调整，需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报告，并按照綦江府发〔2022〕16号文件的要求办理；严格执行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和竣工验收等制度，以确保工程的顺利完成及社会效益的有效发挥。

九、本项目为推广以工代赈项目，项目实施管理严格按照《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关于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的实施意见》（渝发改规范〔2021〕2号）等文件要求，切实加大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力度，尽可能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具体吸纳参与工程建设的当地群众人数、劳务报酬发放总金额根据项目初步设计明确内容组织实施。
重庆市綦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1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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